葛如鈞國會辦公室與交通部自駕車法規議題討論會議
會議記錄

時    間：2026年6月10日 星期三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會議結論：

1、 有關FSD的技術可行性已經荷蘭RDW確認沒有問題，目前特斯拉於我國已進入申請作業程序，交通部已請車安中心並且於5月15日函請特斯拉儘速依審驗補充作業規定提出申請事宜。
詳細的審查流程：特斯拉送件後，車安中心於2到4周內召開技術委員會進行審查，交通部核准後（預計時間2周內），接著進行道路測試，然後再由技術委員會就測試結果進行審查，再將最終結果報交通部取得認證。

針對上述程序，請交通部預先進行跨部會及單位的整合，務必使測試流程在行政程序的時間成本上降至最低。

2、 有關採用美規FMVSS的進度，目前有待台美對等貿易協定的生效；此外，有關特斯拉車輛於美國當地使用的FSD系統是否符合美國聯邦機動車輛管理安全標準相關規範，目前正由車安中心進一步向美方窗口確認當中。
本次會議也請交通部上美國交通部網站查找符合美國聯邦機動車輛管理安全標準相關規範的文件，或是請特斯拉提供符合美國聯邦機動車輛管理安全標準相關規範的文件。

3、 FSDV13、V14系列，經與交通部確認，在不需修法的前提下，可以引進台灣。

4、 針對荷蘭RDW對FSD核發的臨時性型式認證，目前交通部已經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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